关于对新干县民兵训练基地及综合应急基地
家具采购项目投诉处理决定

投诉人：江西富宏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井冈山大道新88号庐陵老街1#-B
区三楼共享区A-314#1 
邮编: 343000
授权代表：刘富玉          联系电话：18397858827
被投诉人：江西驭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地址：吉安市青原区龙湖大厦1单元2302室
联系人：杨先生      联系电话：0796-8183758
投诉人对江西驭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代理的新干县民兵训练基地及综合应急基地家具采购（项目编号:赣驭达政采字[2023]XG003）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3年6月10日向新干县财政局采购办进行投诉,本机关依法受理，并请相关专家进行协助调查和进行论证，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一、投诉事项及专家调查论证结论
投诉事项1：招标文件第六章评标标准：1.7 所投“礼堂椅”角码依据GB/T 11170-2008、GB/T228.1-2010、GB/T10125-2012、GB/T226-2015 相关标准检测：①对C 碳、 Si 硅 、Mn 锰 、S 硫 、P 磷、Cr 铬 、Ni 镍等元素进行检测； ②抗拉强度Rm≥650MPa;③ 规定塑型延伸强度Rp0.2≥230MPa;④ 断后伸长率A≥55%;⑤ 中性盐雾试验(NSS)不少于1200h 检测合格。以上全部满足的得1分。评审依据：投标人需提供具有CMA 标志或CNAS 标志的检(验)测报告原件扫描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佐证。所有检测报告须含有样品图片。评审内容、评审依据的设定“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专家调查及论证意见：投诉事项成立。采购人可以根据项目需求要求供应商提供相应的检测报告，但应给予供应商准备检测报告的必要时间。未给供应商进行检测和提供检测报告预留必要时间的，构成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投诉事项2：招标文件第六章评标标准：4. 所投相关产品所使用的“固定螺丝”依据GB/T3325-2017、QB/T 3832-1999、QB/T3826-1999相关标准检测：金属件外观：电镀层检测合格，耐腐蚀(中性盐雾试验(NSS 法):中性盐雾试验不少于1000h 层本身的耐腐蚀等级达到10级；中性盐雾试验不少于1000h 层对基体的保护等级达到10级。以上全部满足的得 1 分 。评审内容、评审依据的设定“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专家调查及论证意见：投诉事项成立。采购人可以根据项目需求要求供应商提供相应的检测报告，但应给予供应商准备检测报告的必要时间。未给供应商进行检测和提供检测报告预留必要时间的，构成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投诉事项3：招标文件第六章评标标准：1.投标人或所投家具产品制造商具有有效期内的中国绿色产品认证证书，认证产品单元需包含软体家具、金属家具，且证书附件中至少涵盖礼堂椅、办公椅、会议椅。全部满足的得3分。评审依据：提供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官方网站(www.cnca.gov.cn) 查询截图及相关证书(封面需有 CNAS标志)扫描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评审内容、评审依据的设定有倾向性。
专家调查及论证意见：投诉事项成立。中国绿色产品认证证书上有中国绿色产品认证标识即可，无需提供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认证的CNAS标志。
投诉事项4：招标文件第六章评标标准：2.投标办公桌、办公椅、礼堂椅、会议椅通过人类工效学认证，全部满足的得3分。评审依据：提供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官方网站(www.cnca.gov.cn) 查询截图及有效期内的相关认证证书(封面需有CNAS 标志)原件扫描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评审内容、评审依据的有倾向性。
专家调查及论证意见：投诉事项成立。通过人类工效学认证即可，无需提供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认证的CNAS标志。
投诉事项5：招标文件第六章评标标准：3.投标人或所投产品制造商具有有效期内的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认证产品单元需包含软体家具、钢木家具，且证书附件至少涵盖礼堂椅、办公椅、会议椅。全部满足的得3分。该评分项有倾向性。
专家调查及论证意见：投诉不成立。业主单位的采购需求中包含相关家具，评审因素与本项目的采购需求相适应。
投诉事项6：招标文件第五章货物需求表及采购需求：技术参数指向DTC，采购文件参数指向特定品牌。
专家调查及论证意见：投诉成立。该部件指定了特定品牌DTC，属于以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
二、投诉处理决定
基于专家论证和有关调查事实，投诉人的投诉事项1、2、3、4、6成立。根据《政府采购质疑投诉管理办法》（财政部第94号令）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本机关作出如下处理决定：本项目中标结果无效，责令采购人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三、权利告知
投诉人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向新干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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